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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定位承诺书

致：广州市城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珠江新城分公司
根据贵司发出的《广州市城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珠江新城分公司琶洲中心西塔项目引入汽车出口基地产业招商及运营合作单位公开招选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及其他相关文件，我司已经详细地阅读并清楚理解全部文件及附件内容。如成为贵司汽车出口基地产业招商及运营合作单位，我司将按公告所示内容及条件，按贵司制订的《合作协议》的格式和内容与贵司或贵司指定的单位签署合同。
同时我司承诺，琶洲中心西塔作为广州汽车出口基地，响应全球汽车产业链布局需求，聚焦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全链条业务，不引入国内汽车销售、区域内零部件流通、与汽车出口无直接关联的综合商业服务等任何与汽车出口无关的业态。我司承诺经营范围仅限开展汽车及零部件出口相关业务，符合基地核心定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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